

附件
促进农牧民增收重点政策任务分工表

	序号
	政策事项
	责任单位

	1
	建立到户的粮食单产提升奖补机制
	






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2
	提高青稞“一喷多促”补助标准
	

	3
	建立健全区市县三级肥料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4
	对利用余热资源开展二茬种植的给予复种补贴
	

	5
	扩大青稞大田用种差价补贴试点范围
	

	6
	出台牛羊能繁母畜补贴和促进生猪产业发展 政策措施
	

	7
	实施扩草增畜行动，对适度规模种植 饲草的主体给予奖补
	

	8
	扩大牧草返青季休牧补偿试点范围
	农业农村厅、财政厅、林草局

	9
	核定优化草地载畜量
	林草局、农业农村厅、自然资源厅

	10
	依法合规有效解决中小型经营主体 农畜加工产品上市问题
	市场监管局、经济和信息化厅、商务 厅、农业农村厅

	11
	在文旅政策中突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支持乡村 文旅消费
	文化和旅游厅

	
12
	对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就业成效显著的电商 经营主体给予支持
	
商务厅、财政厅

	
13
	鼓励具备条件的区内各级预算单位采购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总工会

	
14
	研究制定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实施方案，力争 工资性收入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5
	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 企业就业支持计划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6
	注重发挥国企、央企转移就业示范引领作用，推动 农牧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
	国资委、区党委金融办、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总工会







	
17
	实施家政兴农行动
	商务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8
	优化完善农牧民转移就业政策，简化规范跨区域 劳务输出路费补贴兑现程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厅

	
19
	建设“西藏数字零工市场”APP,扩大零工市场范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经济和信息化 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20
	加强农牧民返乡创业政策支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1
	提升南北山绿化、能源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等
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农牧民转移
就业组织化程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林草局、能源 局、自然资源厅、

	22
	发挥以工代赈带动作用，扩大以工代赈实施规模， 继续扩大劳务报酬
	发展改革委

	23
	以联农带农增收为导向，制定支持农牧民施工 企业(队)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
	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

	24
	企业在促进农牧民转移就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 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各地(市)、县(区、市)

	
25
	健全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长效投入机制
	农业农村厅、区党委组织部、财政厅

	
26
	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民施工企业(队)以 以工代赈方式参与农牧区小型公益性项目建设
	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

	27
	全面梳理优化加强“三农”政策，
推进“补关键”“奖到户”
	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发展改革委

	
28
	研究建立低收入困难家庭补助长效机制
	民政厅、财政厅

	
29
	鼓励各地(市)、县(区、市)适度提高生态岗位 补助标准，构建区市县三级补助保障机制
	生态环境厅指导，各地(市)、县(区、 市)负责

	30
	开展青稞完全成本保险推广工作，探索推进 幼畜保险政策
	西藏金融监管局、财政厅

	
备注
	1.在责任单位栏中，排在前的单位为牵头责任单位。
2.以上政策措施原则上于本文印发1个月内，由各责任单位出台落实。
3.《若干措施》中除重点政策任务分工外的其他任务，由各责任单位根据职责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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